
　

　

















　



附表一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申請表

（申請人為固定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者適用）

申請人（公司）：

代表人：

公司地址：

連絡人：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營業區域：　　　　　　　　　　　　　　　　縣／市　　　　　　　　　　　　　　　 　 區

檢附文件資料：

一、 非工程審驗項目紀錄表／自評報告書類：

□1、固定通信網路建設許可文件（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

□3、審驗費收據影本。

□4、STB規格審核。

□5、附表二：用戶建設數量明細表。

□6、附表三：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結果報告。

□7、附表四：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業務主要設備報驗清單。

□8、網路分布圖。

□9、系統架構方塊圖。

□10、系統設備器材型錄及功能。

□11、線路使用頻譜規畫表。

□12、服務區域說明。

□13、多媒體內容平臺頭端機房及線路維運測試報告。

□14、工程主管人員及其聯絡電話名冊。

□15、工程主管證明文件。

 二、 工程審驗項目紀錄表／自評報告書：



□1、附表五：一般性審驗。 

□2、 附表六：多媒體內容平臺頭端機房審驗。 

□3、附表七：用戶端審驗（檢驗數量不得低於AQL4.0檢驗之抽驗數量）。 

□4、附表八：用戶端傳輸測試紀錄表。 

□5、附表九：用戶端音量測試紀錄表。 

□6、附表十：用戶端節目頻道切換時間測試紀錄表。 

□7、附表十一：用戶端電視節目分級與時間管控之親子鎖功能測試紀錄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章及代表人章： 

  

……………………………………………………………………（以下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填註）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單位： 

查詢電話：　　　　　　　　　　　　　 　　　傳真電話：　　　　　　　　　　　　　　　　 



附表二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用戶建設數量明細表 

　

　

　





附表三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結果報告



　

　

　



附表四

                                                           主要設備報驗清單

　



　

　

　



附表五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項目紀錄表／自評報告書

　

　



附表六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項目紀錄表／自評報告書



　

　

　



附表七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項目紀錄表／自評報告書



　

　



　

　

　





附表八

用戶端傳輸測試紀錄表

　



附表九

                                                                             用戶端音量測試紀錄表



　

　

　



附表十

                                            用戶端節目頻道切換時間測試紀錄表

　

　

附表十一



                             用戶端電視節目分級與時間管控之親子鎖功能測試紀錄表

　

　

　

附表十二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
                                                                                 之工程審驗作業流程



　

　

附錄　綜合網路業務及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工程審驗抽樣基準

1. 目的：

　　為確保固定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之信號傳輸品質，明定工程審驗之抽樣檢
驗方式。

2. 適用範圍：



　　本抽樣基準適用於固定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之抽樣檢驗。

3. 名詞定義：

3.1 檢查：

　　將檢驗結果與固定通信網路業務經營者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通信網路工程審驗技術規範之
用戶端傳輸電路審驗項目標準加以比較，以判定其品質良窳，或檢查組是否合格之一種手續。

3.2 檢查單元：

　　係判定每一實體電路之傳輸品質良窳之基本檢驗單位。以每一電路埠為檢查單元。

3.3 檢查組（LOT）：

　　為檢查單元之集合。

3.4 試樣（SAMPLE）：

　　自檢查組中抽出一個以上檢查單元作為檢查對象，稱為試樣。

3.5 抽樣檢驗：

　　自檢查組抽取試樣加以檢驗，將其結果與合格判定基準相比較，以判定為合格或不合格之一種手續。

3.6 全數檢驗：

　　送檢數量等於或低於抽驗數量，送檢數量須全部予以檢驗，並將其結果與合格判定基準相比較，以
判定為合格或不合格之一種手續。

3.7 主要缺點：

　　指用戶端傳輸電路性能上完全不堪使用、實質上已失去其實用性、或其實質機能降低致用戶端傳輸
電路未達到所期望之目的。

3.8 合格判定數（Ac）：

　　凡缺點數在某一特定數值以下（含），可判定其合格時，該判定數稱為合格判定數。其數值隨試樣
之多少而定，又稱允收水準。

3.9 不合格判定數（Re）：

　　凡缺點數在某一特定數值以上（含），可判定其不合格時，該判定數稱為不合格判定數。其數值隨
試樣之多少而定，又稱拒收水準。

3.10 不良率（%）：

　　不良率（%）為檢查組品質之表示方法。

　　　　其計算式如下：不良率＝（不良數量÷檢查試樣總數量）×100%

4. 抽驗作業：

4.1 檢驗水準：



　　參照美國軍用抽驗計畫基準MIL-STD-105D表之普通檢驗水準（General Inspection Levels），共分為Ⅰ
級、Ⅱ級、Ⅲ級，本抽驗基準採用普通檢驗Ⅱ級。

4.2 抽樣檢驗之等級分為減量檢驗、正常檢驗。

4.3 決定抽樣等級

4.3.1 正常檢驗：申請人於第一次申請審驗時，一律採用正常檢驗。

4.3.2 由正常檢驗轉成減量檢驗：於實施正常檢驗時，申請審驗全部被判定合格者，於下次審驗則採用
減量檢驗。

4.3.3 由減量檢驗轉成正常檢驗：於實施減量檢驗時，經檢驗不合格者，或檢驗結果之缺點數適介於合格
及不合格間者（亦即缺點數大於合格判定數，而又小於不合格判定數），改採用正常檢驗。

5. 檢驗基準：

5.1 缺點等級均為主要缺點（以”A”表示）。

5.2 合格品質水準AQL（Acceptable Quality Levels）為重缺點（A）：AQL採用4.0。

5.3 抽樣檢驗原則依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如下表）。

　

　

普通檢驗項目抽驗基準表



　

6. 合格判定標準：

6.1 用戶端傳輸電路抽樣測試結果，有任何一被測試電路不符合規定者，即計一個主要缺點。

6.2 累計主要缺點為「重缺點（A）」，如「重缺點（A）」小於或等於合格判定數，即判定該用戶端傳輸電
路測試為合格，否則判定為不合格。

　


